附件
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
2013年招生信息公开情况
学校全日制招生实行“省教育考试院和社会监督，学校负责”的招生体制，招生计划、招生章程，自主招生、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入学等类型招生办法，分类分专业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，招生咨询和监督渠道等信息在本校招生网站相应栏目中予以公布，向社会和考生公开，在整个招生录取过程中，自始至终地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录取的原则，学校招生工作整体水平平稳推进。
一、招生章程
学校制定2013年招生章程，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确认通过，并上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科研宣传处审批备案。经批准后，招生章程中有关学校全称、院校国标码、招生代码、校址、办学地点、办学性质、办学层次、录取规则、男女比例、身体健康要求、学历证书、咨询电话、招生网址、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内容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招生章程”栏目中予以公布。
二、招生计划
学校制定2013年分省、分类、分专业普高文理科、“单考单招”招生计划3250名，制定“五年一贯制”、“3+2”招生计划280名，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确定，并上报浙江省教育厅计财处审批。经批准后，学校将面向浙江省普高文理科、“单考单招”招生计划，面向20个外省普高文理科招生计划，面向浙江省“五年一贯制”、“3+2”招生计划等信息内容，于2013年5月21日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招生计划”栏目中予以公布。
三、招收保送生
学校按照《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13年高等职业教育单独考试单独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，制定本校《2013年关于招收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招生章程》，有关考生的申请条件、公示要求、提交材料、考核录取程序、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内容在招生章程中加以明确，并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后，于2013年5月27日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招生政策”栏目中予以公布。经考生申请，学校素质考核，考生所在中学公示5个工作日，浙江教育考试网上公示10个工作日，录取技能优秀中职毕业生免试升学考生8人，其中汽车运用技术专业4人，物流管理专业4人。
四、自主选拔录取
学校根据《浙江省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自主招生管理办法》，制定了《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自主招生方案》、《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自主招生章程》、《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自主招生实施细则》，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批准后，于2013年3月12日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招生政策”栏目中予以公布。5月2日-5月15日期间，《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3年自主招生拟录取考生名单公示公告》，在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和本校招生网站“招生动态”栏目中同时公示了10个工作日，公示期间，有2名考生向学校提交《关于要求自愿放弃自主招生拟录取的申请》，整个自主选拔录取过程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全程参与监督，无发生投诉事件，选拔录取298人。
五、分批次、分科类录取
学校2013年在浙江省文理科第三批录取普高毕业生，文科计划346名，录取353名，最低分348分；理科计划706名，录取740名，最低分319分。
在浙江省“单考单招”普通批次中录取中职毕业生，计划980名，录取980名。其中：建筑类计划40名，录取40名，最低分488分；机械类计划220名，录取220名，最低分512分；计算机类计划245名，录取245名，最低分452分；文秘类计划30名，录取30名，最低分515分；旅游服务类计划45名，录取45名，最低分492分；电子电工类计划185名，录取185名，最低分539分；商业类计划75名，录取75名，最低分515分；外贸类计划90名，录取90名，最低分548分；其它类（汽车专业）计划50名，录取50名，最低分555分。
在20个外省普通高职高专批次中录取普高毕业生，外省文科计划248名，录取251名，最低分210分；外省理科计划540名，录取433名，最低分158分。
以上分批次、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，学校自觉接受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和20个外省的招生考试机构监督、审核、批准，录取考生的名单，在考生所在省份的招生考试网和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录取查询”栏目中予以公布，可供社会和考生便捷查询。
六、招生咨询、监督渠道和违规事件
学校向社会公开招生咨询电话0571-88481880，88481758，在本校招生网站中开通“在线咨询”，在招生宣传资料中公布“招生二维码”，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“招生动态”栏目中发布《学校2013年招生咨询工作安排》，所有招生咨询工作人员接受业务培训，都能热情、耐心、周到、细致地做好考生咨询答疑服务工作。
学校招生监督渠道畅通，各种类型的招生录取都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全程参与监督，录取过程都自觉接受各省份的招生考试机构监督审批，监督举报电话在招生章程中明确并在本校招生网站（http://zs.zjvtit.edu.cn）中向社会公开。2013年招生录取工作无发生违规事件。
